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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mofcom.gov.cn/article/b/f/201912/20191202924460.shtml） 

 

附錄 

 
市场监管总局 商务部 外汇局关于做好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（厅、委）、商务主管部门、外汇管理

部门： 

 

  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部署，落实《外商投资法》关于外

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的要求，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，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，强化信用监管，优

化营商环境，经市场监管总局、商务部、外汇局研究决定，自 2019 年度年报起实施市场监管、

商务、外汇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改革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 

  一、明确报送要求 

  自 2019 年度年报开始，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应按照《外商投资法》的规定，统一通过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www.gsxt.gov.cn，以下简称公示系统）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。年报

内容在现有向市场监管部门报送年报信息的基础上，增加商务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年报事

项（详见附件 1 年报文书），新增的年报事项不对社会公示。 

  本通知所称“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”，是指外国投资者直接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的公

司、合伙企业，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，外国（地区）企业在中国境

内设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分支机构，外商投资性公司、创业投资企业、以投资为主要业务的

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在中国境内投资设立的企业。 

  企业报送的相关年报信息由市场监管总局向商务部推送共享。2019 年度外商投资企业（机

构）“多报合一”年报报送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。截至 6 月 30 日仍未报送年报

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 

 

  二、确保过渡衔接 

  2020 年是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通过公示系统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的第一年，要做好年

报的衔接工作，确保年报工作平稳过渡。 

  （一）改造公示系统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市场监管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改造公示系统，

确保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，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能够按调整后的事项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

报。相关技术方案（附件 2）、数据规范（附件 3）、网页原型（附件 4）和数据汇总结构（附

件 5）请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综合业务系统（172.16.1.48/saicport）下载查看。外商投资企业（机

构）补报 2018 年度及之前年度年报的，按照原规定的内容填报，按原规定的渠道报送。 

  （二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各地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要做好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改革的宣

传和培训工作，重点加强对 2019 年度年报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新增事项的报送渠道、报送内

容和报送时间的宣传，引导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按照要求完成年报。通 过多种形式，加强对

直接负责年报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，确保其明确政策要求，熟知填报规范，统一答复口径，推

动年报工作落实落地。 

 

  三、建立工作机制 

  （一）名单管理机制。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确定的规则抓取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，并做好

公示系统年报功能调整工作。对无法匹配的企业名单，商务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沟通，确保

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能够顺利参加年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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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信息共享机制。年报工作期间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按照公示系统要

求，及时将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“多报合一”年报信息通过数据中心汇总归集到市场监管总

局，市场监管总局在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提交年报信息后 48 小时内共享至商务部。年报工作

结束后，市场监管总局于一个月内将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企业（含多层次投资）共享年报

信息批量推送给商务部。企业（机构）补报年报的，市场监管总局在企业（机构）提交信息后

48 小时内共享至商务部。 

  （三）应急处理机制。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反映公示系统未将其列入“多报合一”范

围，年报填报内容不含相关新增事项的，企业注册地商务部门应当核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市

场主体类型、注册时间等信息，确认属于需要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的，由各省商务部门统一

汇总，于每周一中午 12:00 前报送商务部。商务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根据问题类型，按职责分工分

别予以解决。 

  （四）答复咨询机制。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要做好年报“多报合一”的政策指导和

咨询答复工作，加强工作协调配合，分工负责，确保“多报合一”改革工作顺利开展。各地市

场监管部门负责企业年报事项和公示系统年报技术问题等咨询工作；各地商务部门负责外商投

资企业（机构）新增年报事项和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无法报送“多报合一”年报等咨询工

作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商务部门咨询电话通过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。 

  （五）抽查检查机制。各地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可以结合本部门的监管需要和工作

部署对年报信息进行抽查检查。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报送的相关新增事项，不作为市场监管

部门内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的内容。市场监管总局、商务部、外汇局积极推进对企业抽

查检查结果信息共享；各地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可以开展跨部门双随机联合抽查，降低

企业负担，提高监管效率。 

 

  四、加强协作配合 

  2020 年是落实《外商投资法》、实行外商投资企业（机构）“多报合一”的第一年，各地

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按照要求推进年报“多报合

一”改革落实工作，确保良好开局。各地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要加强联系沟通和合作配

合，建立工作协调机制，明确分工、责任到人，及时解决年报“多报合一”改革过程出现的各

种问题，切实做好外商投资企业的服务工作。 

 

  为建立通畅的联系工作机制，请各省（区、市）市场监管、商务、外汇部门于 2019 年 12 月

20 日前将“多报合一”工作联系人分别报送至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、商务部外资司和外汇

局资本项目管理司。工作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报告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、商务部外资司和

外汇局资本项目管理司。 

 

 

 

 

市场监管总局        商务部        外汇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6 日  

 


